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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自然资（更新）〔2026〕7号

冚

黄江镇人民政府：

《关于黄江镇大冚村人工智能小镇传统产业类更新单元（单

元四）申请总体实施方案报批手续的函》收悉。经市人民政府同

意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上报的黄江镇大冚村人工智能小镇传统产业类更

新单元（单元四）“三旧”改造总体实施方案，由东莞星河城市

建设有限公司按《黄江镇大冚村人工智能小镇传统产业类更新单

元（单元四）“三旧”改造总体实施方案》（见附件 1、2）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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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。

二、该项目改造面积为 6.0476 公顷，同意东莞市黄江镇大

冚股份经济联合社的 0.4587 公顷无合法用地手续的集体土地完

善转用手续。该项目范围 5.3257 公顷集体建设用地已经批准征

为国有建设用地（见附件 3），其中 0.1681公顷零星集体建设用

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无偿放弃土地使用权并纳入黄江镇政府

储备用地，预留规划用途为道路（S1）、公共绿地（G1）、水域

（E1）。

三、该项目改造后为一类工业用地（M1）、道路用地（S1）。

其中一类工业用地为 56512.09平方米，容积率为 2.0≤R≤4.0，

总建筑面积为 226048.36平方米，其中地块一：面积为 25531.68

平方米，土地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，容积率 4.0；地块二：面积

为 18771.70平方米，土地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，容积率 4.0；地

块三：面积为 6715.75平方米，土地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，容积

率 4.0；地块四：面积为 5492.96 平方米，土地用途为一类工业

用地，容积率 4.0。以协议出让方式供地给东莞星河城市建设有

限公司，并作为开发主体投资建设。改造主体负责改造单元内公

共基础设施（道路）配建，道路用地为 2282.63平方米，通过国

有划拨方式供地给东莞星河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建设，竣工验收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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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偿移交黄江镇人民政府指定单位管理。

四、该项目属于现代化产业园区内存量“工改M1”项目。

项目建成后可进行分割转让，分割转让建筑面积为该单元工业生

产用房总计容建筑面积扣减赔付或贡献用房建筑面积后的 70%。

五、请按照有关规定，与东莞星河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实

施监管协议并报我局备案，指导抓紧办理项目用地、建设等手续，

自本批复作出之日起一个月内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

同》，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日 30日内一次性付清土地出让价款，

落实好补偿安置工作，充分保障村（组）集体和其他权益人的合

法权益。

六、请按照市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（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）

城市更新与城市设计委员会 2026年第 1次会议审议意见，在后

续阶段统筹落实有关工作要求。请依约依规进行监管，确保该项

目有序实施改造。

附件：1. 黄江镇大冚村人工智能小镇传统产业类更新单元

（单元四）“三旧”改造总体实施方案

2. 黄江镇大冚村人工智能小镇传统产业类更新单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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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单元四）“三旧”改造总体实施方案信息要素表

3.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东莞市黄江镇大冚股份经济

联合社的旧村庄集体建设用地征为国有建设用地

的批复

东莞市自然资源局

2026年 5月 6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（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）城市更新

与城市设计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，东莞市黄江镇大冚股份经

济联合社。

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6年5月6日印发













附件 2

黄江镇大冚村人工智能小镇传统产业类更新单元（单元四）“三
旧”改造总体实施方案信息要素表

项目名称
黄江镇大冚村人工智能小镇传统产业类更新单元

（单元四）“三旧”改造总体实施方案

项目位置 黄江镇大冚社区

标图建库编号 44190011443、44190021415

土地现状

（公顷）

总面积 6.0476

其中

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0.7219

集体建设用地面积 5.3257

“三地”面积 /

没有合法手续且已使用的土地面积 0.4587

其中
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/
集体建设用地面积 0.4587

现土地用途 工业

规划情况

是否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是

是否已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 是

是否符合“三旧”改造专项规划 是

批准情况

改造主体 东莞星河城市建设有限公司

开发主体 东莞星河城市建设有限公司

改造面积（公顷） 6.0476

改造方式 单一主体挂牌招商

集体土地完善转用手续面积（公顷） 0.4587

完善土地征收手续的用地面积（公顷） /

申请将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

地的用地面积（公顷）
5.3257

保留集体用地性质的用地面积 /

土地规划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（M1）、道路（S1）

供地面积（平方米）

一类工业用地（M1），地块一：面积为 25531.68；
地块二：面积为 18771.70；地块三：面积为 6715.75
地块四：面积为 5492.96；道路用地面积为 2282.63

收储面积（平方米） 1681.16（道路（S1）、公共绿地（G1）、水域（E1））

收地面积（平方米） /

计容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

一类工业用地，地块一：建筑面积为 102126.72；
地块二：建筑面积为 75086.80；地块三：建筑面积

为 26863.00；地块四：建筑面积为 21971.84；

容积率 2.0≤R≤4.0

供地方式
一类工业用地（M1）以协议出让方式供地、道路

用地（S1）以国有划拨方式供地

备注：

1.单元内的一类工业用地（M1）可分割转让，由于该项目属于存量“工改 M1”项目并在现代化产业园区

内，最高分割转让比例按扣减赔付或贡献用房建筑面积后的 70%执行；

2.单元内道路配建，面积为 2282.63平方米，通过国有划拨方式供地给东莞星河城市建设有限公司，由其

作为实施主体建设，竣工验收后移交黄江镇人民政府指定单位管理。






